附件五：
投标函

芜湖造船厂有限公司：
我方参加贵司组织的南通基地安保服务项目招标采购活动，经我方仔细研究，并对该项目进行投标。
1.据此函，我方兹宣布同意如下：
（一）按照招标文件规定递交《投标文件》正本1份和副本2份，电子盖章版一份（U盘）；
（二）我方已完全理解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愿意按照报价函中的投标报价执行招标文件的全部条款。
（三）本投标文件有效期自递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起180日历日内有效。
[bookmark: _GoBack]（四）我方在参与投标前仔细研究了招标文件和所有相关资料，同意招标文件的相关条款。
（五）我方声明投标文件及所提供的一切资料均真实有效。由于我方提供资料不实而造成的责任和后果由我方承担。我方同意按照贵方要求，提供有关数据或信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参与投标，我方提交的投标文件等各项资料真实无虚假，不采用违规和不正当行为参与投标和获取中标。如果我方中标，我方不会转包给其他参与本项目投标的单位或其他单位。我方如违反规则，由此造成的后果由我方全部承担。
（六）我方承诺自愿遵守、执行国家采购管理法规制度及政策规定。
（七）我方同意在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投标文件有效期遵守本投标文件中的承诺且在此期限期满之前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八）我方愿意向贵方提供任何与本项采购有关的数据、情况和技术资料。若贵方需要，我方愿意提供我方作出的一切承诺的证明材料。
（九）我方保证在获得中标资格后，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采购合同，履行双方所签订的合同，并承担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
（十）我方承诺响应招标文件中要求的全部条款。
（十一）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地址：
邮政编码：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供应商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